
疑似油症患者申請判定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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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電話或前往 

  所在地衛生局 

  油症服務窗口 

  登記(填寫基本 

  資料即可)，由 

  衛生局協助轉 

  介預約抽血醫 

  院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申請人檢具以下

資料繳交衛生

局： 

1.申請書 

2.暴露證明文件

3.身分證正反面

影本 

4.血液檢驗證明

影本(應由就診

醫院加蓋與正本

相符之戳章或加

註檢驗結果之診

斷書正本) 

5.費用收據正本 

6.金融機構帳戶

影本   

 

 

醫師評估可抽
血檢驗者，徵
詢申請人是否
同意自費抽血 
(簽同意書) 

是 

持有多氯聯苯中毒暴

露相關證明文件之疑

似油症患者，且未經

國民健康署列冊或審

查確認在案者 

否 

依預約日至受理抽血醫院之職業醫

學科或皮膚科就診 

申請人繳費後

進行抽血檢驗 

 

 

血液檢體由衛生福利部認可之

檢驗機構進行檢驗分析 

通知個案取報告，說明檢驗結果 

PCBs 或

PCDF 濃度

異常 

結案 

是 

否 

結
案 

判定是
否為油
症患者 

否 

審核核定後，將函文通知

審核結果， 30日內依補助

上限核實撥付檢驗相關費

用，直接匯入申請人帳戶 

是 

國民健康署召開專

家會議審查 

結案 

 

1. 不予補助 

2. 以掛號信

寄還相關

資料予申

請人 

 

 



 


